國立聯合大學

更改支票抬頭或取消禁止背書轉讓申請書
	交易之貨款名稱
	
	金額
	

	申請原因

	一、開立支票申請
	· 銀行無帳戶

· 其他(請詳述)
	請 惠予取消禁止背書轉讓

※(非採郵寄方式)
	備

註


	· 由本人親自領取

※爾後如有爭議，概由本人(公司)自負一切法律責任

	二、更改支票申請
	· 逾期

· 銀行無帳戶

· 名字錯誤

· 本人死亡

· 其他(請詳述)

	茲檢附

· 原支票

· 身分證影本

· 死亡證明書影本

· 戶口名簿影本

· 戶籍謄本影本

· 其他(請詳述)

	請 惠予辦理
	原支票作廢

· 重新開支票

· 取消禁止背書轉讓

※(非採郵寄方式)

· 更改支票抬頭為：

· 其他(請詳述)

	
	備註
	支票重開或更改後：

· 由本人親自領取

· 掛號寄出(請附掛號回郵信封)
※爾後如有爭議，概由本人(公司)自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
此致           國立聯合大學
申 請 人(廠商請蓋公司及負責人印章)：
統一編號(身分證字號)： 
地  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
	審核意見
	· 同意申請人開立支票之申請原因，開立支票。
· 同意申請人更改支票申請之申請原因，更改支票。

	請購單位
	總務處出納組
	主計室
	機 關 首 長

	
	
	
	
	

	法源依據
	依事務管理手冊第四章付款二十一付款作業規定

（八）簽發支票除應根據合法之會計憑證外，並應注意下列事項：

1.存款餘額不足時，不得簽發支票。 

2.在專戶存管款項內支付之款項，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，應一律簽發抬頭支票，票面劃平行線二道，並註明禁止背書轉讓。但具備下列條件者，得予註銷平行線二道或禁止背書轉讓：

(1)金額在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。

(2)受款人非屬政府機關。

(3)非採郵寄方式。 


